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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堂
差
傳
事
工
目
標

差
傳
委
員
會
訂
定
本
堂
差
傳
事
工
目
標
如
下
：

︽
甲
︾
長
遠
︵
終
極
︶
：

1
差
傳
成
為
本
堂
核
心
價
值
之
一
。

2
由
本
地
福
音
事
工
開
展
到
跨
地
域
、
跨
文
化
。

3
合
一
堂
成
立
差
會
。

︽
乙
︾
長
遠
：

1
恢
復
新
界
傳
道
會
精
神
。

2
協
助
本
地
宣
教
群
體
及
教
會

3
培
訓
多
元
化
的
短
宣
人
材
︵
傳
福
音
，
栽
培
等
︶
。

4
栽
培
有
心
志
者
成
為
全
職
宣
教
士
。

5
從
盈
餘
中
撥
較
大
筆
款
項
支
持
差
傳
工
作
。

︽
丙
︾
中
期
︵
二
至
五
年
︶
：

1
發
展
各
堂
焦
點
事
工
；

(a)
定
時
往
惠
州
短
宣
︵
可
能
每
月
一
次
小
組
前
往
︶
。

(b)
擬
訂
好
惠
州
長
線
培
訓
策
略
和
計
劃
，
例
如
三
四
年
就
可
撤
退
。

(c)
擬
訂
好
在
樂
從
開
展
設
立
﹁
教
會
﹂
/
﹁
聚
會
點
﹂

︵
註
冊
︶
之
步
驟
與
執
行
計
劃
。

(d)
支
援
大
澳
雅
各
堂
及
大
澳
小
學
之
福
音
廣
傳
。

2
聘
請
差
傳
部
新
同
工
。

3
定
訂
合
一
堂
長
遠
差
傳
方
向
目
標
，
國
內
短
宣
↓
東
南
亞

短
宣
↓
海
外
↓
差
遣
宣
教
士
。

4
舉
辦
中
國
以
外
的
短
宣
活
動
：
如
泰
國
、
馬
來
亞
或
印
度
。

5
本
地
宣
教
：

(a)
已
參
與
的
事
工
，
如
大
澳
。

(b)
少
數
族
裔
：
菲
、
印
、
泰
、
回
教
徒

6
海
外
宣
教
：

(a)
國
內
福
音
事
工
。

(b)
海
外
華
人
福
音
工
作
︵
泰
北
︶
。

7
積
極
發
展
植
堂
。

︽
丁
︾
短
期
︵
今
年
︶
：

1
聘
請
專
職
宣
教
同
工
統
籌
差
傳
事
工
與
發
展
。

2
加
強
統
籌
運
作
以
達
成
合
一
事
工
及
目
標
。

3
每
年
至
少
一
次
差
傳
事
工
人
員
退
修
會
。

4
差
傳
講
座
，
邀
請
宣
教
士
分
享
宣
教
心
志
、
經
歷
、
困

難
、
需
要
等
。

5
差
傳
主
日
要
多
些
會
友
分
享
短
宣
見
證
。

6
將
本
堂
短
宣
的
紀
錄
片
配
合
隊
員
的
見
證
於
特
別
聚
會
用
。

7
鼓
勵
各
單
位
堂
的
團
契
、
小
組
各
自
舉
行
差
傳
分
享
︵
邀

請
津
助
者
︶
聚
會
或
祈
禱
會
。

8
支
持
本
地
之
差
傳
組
織
，
堂
內
設
立
差
傳
課
程
、
差
傳
講
座
。

9
每
位
教
友
均
有
差
傳
意
識
及
參
與
，
例
如
：
為
差
傳
禱

告
、
參
與
短
宣
、
金
錢
奉
獻
、
閱
讀
差
傳
書
籍
等
。

10
組
織
一
個
差
傳
團
契
。

11
事
工
分
組
建
議
為

(a)
本
地
宣
教
︱
關
注
本
地
有
需
要
之
群
體
/
地
方
，
如
大
澳

(b)
內
地
宣
教
︱
繼
續
發
掘
內
地
可
供
短
宣
之
地
方

(c)
外
地
宣
教
探
討
關
注
及
參
與
鄰
近
地
區
之
宣
教
工
作
。

12
與
區
會
/

聯
絡
，
了
解
其
差
傳
事
工
，
給
予
協

助
，
選
派
青
年
代
表
參
與
有
關
事
工
。

13
協
助
香
港
大
學
馬
禮
遜
宿
舍
學
生
福
音
工
作
。


